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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攀住建发〔2023〕183号

攀枝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关于加强装配式建筑建设管理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住房城乡建设部门、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，各勘察设

计、开发建设、施工、监理等有关单位，构件生产企业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强装配式建筑

全过程工程质量管控的通知》《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

动装配式建筑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，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质量五年

行动，加强装配式建筑建设管理，提升装配式建筑发展效能，推

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执行范围及时间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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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土地划拨或出让文件时间为准，自2024年1月1日起，全市

范围内新划拨或出让土地的项目装配率，按公共建筑项目不低于

40%、其余新建项目不低于35%执行；自2026年1月1日起，全市

范围内新划拨或出让土地的项目装配率不低于50%。出让土地核

定规划条件或划拨土地办理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前，

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会同属地政府就拟供地块的装配式建筑规模、

装配率等提出书面意见，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将其内容纳入宗地

规划条件并按照有关要求开展供地工作。本通知实施前已取得国

有土地使用权证或土地使用证明文件，新开展建筑设计的新建项

目，参照本通知执行。

二、加强装配式建筑设计质量管控

（一）加强设计管理

方案设计阶段，设计单位应按照规划设计条件及装配式建筑

装配率等有关要求进行设计，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对装配式建筑设

计方案提出审核意见，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将装配式建筑有关要

求纳入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定意见。施工图设计阶段，设计单位

按照现行相关规范性文件、工程建设标准规范等进行装配式建筑

专项设计，编制《装配式建筑设计说明专篇》和装配式建筑装配

率计算书，明确装配式建筑的结构体系、装配率、部品部件品种

和规格、主要结构部品部件的连接方式、质量和安全保障措施等。

施工图设计要统筹考虑建筑、结构、机电、装饰等相关专业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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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满足构件制作、运输和施工需求。鼓励支持设计单位利用建筑

信息模型（BIM）开展专业设计和分析、优化。设计单位不得将

涉及结构安全的装配式建筑构件设计分包给其它单位。对装配率

大于60%的混凝土建筑或装配率大于75%的钢结构建筑，建设单

位应组织专家对设计方案的合理性、可行性、经济性进行论证。

（二）严格施工图审查

建设单位应提供符合装配式建筑设计深度要求的设计文件，

施工图审查机构应按照《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》（GB/T51129）

《四川省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要点

（试行）》《四川省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

要点（试行）》《四川省装配式建筑装配率计算细则》等国家及

省相关规定和土地划拨或出让文件相关要求进行审查，对未按本

通知要求进行装配式建筑专篇设计的不得受理，对达不到装配率

要求或装配式建筑设计专篇深度不够的不得出具施工图审查合

格书。对涉及装配率的后期专项设计（如装饰装修等），建设单

位应向审查机构提供装配率设计承诺书，涉及装配率变化的设计

变更，原则上由原审查机构负责审查。

三、加强构件生产质量管控

构件生产企业要按照《四川省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生产质量

保障能力评估办法》《关于推进四川省装配式建筑工业化部品部

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》有关要求，切实提高构件生产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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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保障能力。要建立原材料质量检验、技术交底、部品部件生产、

出厂检验等环节全过程质量可追溯体系，标准构件应按照标准图

集进行生产，制定企业产品标准；定制结构构件要按照相关技术

标准及设计要求进行生产。混凝土结构构件出厂时，应提供质量

合格证及钢筋、套筒、灌浆材料、吊件等主要材料复检报告或材

质证书、标准养护条件下28天强度检测报告及构件型式检验报

告。钢结构构件出厂时，应提供质量合格证以及钢材、焊材、栓

钉等主要材料合格证和按标准要求的检测报告。

四、强化施工过程质量管控

（一）规范构件进场验收

建设、施工及监理单位要依据《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

准》（GB50205）《建筑工业化混凝土预制构件制作、安装及质

量验收规程》（DBJ51/T008）等标准规定，按钢结构和混凝土

预制构件进场批次组织质量检查，查验其合格证、出厂检验报告，

对生产企业提供的套筒灌浆连接产品型式检验报告及灌浆材料

性能复检报告进行核验，对预制构件的标识、外观质量、尺寸偏

差以及钢筋灌浆套筒的预留位置、套筒内杂质、灌浆孔和出浆孔

通透性等进行检查，并建立进场验收台账。设计文件若未对构件

检验作明确要求，混凝土构件进场后可不作结构性能检验，但须

进行构件实体检验。

（二）建立样板先行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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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施工应实行“样板先行”制度，装配式

施工前，应选择有代表性的构件单元进行验证性安装，并根据验

证性安装结果及时调整施工工艺，完善施工方案。验证性安装样

板应对灌浆套筒连接节点、叠合构件浇筑节点、外墙挂板连接节

点、保温和防水构造节点等进行样板展示。应组织项目全体施工

管理人员通过验证性安装样板进行技术交底，掌握施工流程和工

艺，知晓设计文件和检查验收要求。建设单位应组织设计单位、

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对首个样板段质量进行验收，重点对观感质

量、位置尺寸偏差、连接质量、防水构造、预埋预留等进行检查，

合格后方可进行后续大面积施工。

（三）强化施工过程相关责任主体行为

建设单位应负责施工过程中各方之间的协调工作和质量安

全的全面管理工作，不得肢解发包工程，不得擅自变更审查合格

的施工图设计文件，审查施工单位编制的专项施工方案和监理单

位编制的专项监理实施细则。

设计单位要加强全过程跟踪服务，应将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

计文件向部品部件生产单位、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进行设计交

底，配合建设单位做好装配式建筑专项施工方案的审查。

施工单位要建立健全质量安全保障体系，制定预制构件进场

验收、节点连接质量控制、首层或首个代表性施工段试安装验收

等内部质量管理制度。根据施工图设计（含预制构件深化设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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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和装配式建筑相关标准要求，编制涵盖施工计划、预制构件

堆放、安装、节点连接、构件支撑等内容的施工组织设计文件。

要重点突出预制构件支撑方式、首层或首个代表性施工段安装等

专项施工方案的编制，针对竖向构件套筒灌浆施工环节制定具体

方案，明晰灌浆技术标准、流程、工艺和关键岗位责任人。施工

单位应组织套筒灌浆作业人员开展技能培训和考核。施工过程

中，必须使用与套筒相匹配的灌浆材料，在具备相应作业环境条

件下方可施工，并按工艺流程进行现场试件性能检验。

监理单位应依据设计文件及相关标准，编制专项监理实施细

则，明确关键环节、关键部位、见证取样及旁站具体要求，经建

设单位审查同意后实施。要重点核查施工管理人员对预制构件吊

装及节点连接等关键工序的技术交底。要加强对首层或首个代表

性施工段安装、预制构件节点连接、装配式结构构件与现浇结构

连接等关键工序、关键部位及灌浆施工过程实施旁站监理。要对

外围护预制构件密封防水施工进行重点巡检，验收检验批、预制

构件隐蔽安装情况，形成记录资料。所有关键节点和关键部位的

隐蔽施工，须实行举牌验收。

（四）规范竣工验收行为

建设单位应及时组织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责任主体单位开展

项目竣工验收，对工程实体进行全面检查，主要检查工程项目是

否满足装配式建筑设计标准和装配率设计要求，是否完成合同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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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各项目内容，技术档案资料是否完整，施工管理资料是否规范，

主要建筑材料、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进场实验报告是否符合竣工

验收条件。项目竣工验收时，应在竣工验收报告中注明装配式建

筑面积、结构类型、预制构件种类、装配率以及是否符合装配式

建筑建设要求，并经各方责任主体针对装配式建筑建设要求落实

情况签署明确具体的意见。

五、加强工程建设监管

（一）严格施工质量监管。各级工程质量监督管理部门要认

真履行装配式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责任。过程监督前要进行监

督工作交底，过程监督中要加强对建设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单

位质量主体责任履行情况及质量管理过程行为监督，抽查预制构

件进场质量，以及工程实体结构质量与质量控制资料。具体实施

中要重点对主要分部（子分部）工程各环节的质量验收、责任主

体单位竣工验收的组织形式、程序及执行验收标准是否符合有关

规定和验收结论是否明确进行监督，并形成监督意见。对不满足

要求的，竣工备案部门不予竣工备案。发现质量问题责令限期整

改，并依法依规查处。

（二）改进质量监管方式。各级工程质量监督管理部门要充

分利用“互联网+智慧监管”等手段，建好用好“智慧工地”平台，

归集装配式建筑项目基础信息、定期开展质量安全数据分析，提

高工程项目建设监管水平，督促各责任主体单位加强工程质量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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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全过程管理。要不断创新监管方式方法，将机械运行状态、人

员安全行为与培训、工程资料传输与归档、制度标准执行等纳入

信息化监管范畴，提升装配式建筑全过程质量监管智能化、数字

化水平。

攀枝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2023年12月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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